
附2：

2011年于都县公开招聘讲解员、播音员及体育教练员
工作方案

根据《2011年于都县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工作方案》精神，为确保本次招聘工作顺利进行，特制订本方案。

一、招聘名额

本次招聘共4名。具体名额为：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员1名（女性）、于都县广播电影电视新闻中心播音员1名（男性）、于都县体育局少儿体校兵乓球和羽毛球教练员各1名。
二、招聘条件

报考者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遵纪守法，身体健康，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事代理规定。

2、第一学历为国家计划内招生的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且年龄在25周岁以下（体育教练员年龄在28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截止时间为2011年12月31日。

3、专业及学历要求：①播音员：播音主持、新闻传播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以上学历；②讲解员：汉语言文学、新闻学、旅游和艺术专业，大专以上学历。③体育教练员：兵乓球和羽毛球专业，中专以上学历。

4、能胜任报考职位工作，在聘用单位服务期不少于五周年。

5、户籍不限，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在编工作人员符合招聘条件也可报考。

6、讲解员和播音员必须品貌、气质较佳，普通话标准，嗓音条件好，有一定才艺，女性身高1.60米以上，男性身高1.65米以上。

7、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考：①已经辞职解聘、自动离职或被单位开除的；②受过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或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的；③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三、招聘程序及办法

（一）公告

公告时间：2011年12月7日—2011年12月11日

公告方式：在于都人民政府网（www.yudu.gov.cn）、于都人才热线（www.ydrsld.com）和于都电视台进行公告。

（二）报名和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地点

时间：2011年12月12日—12月14日下午17:30
地点：于都县行政服务中心（县城长征大道中国银行于都支行2楼）。
2、报名所需资料

《考生信息报名登记表》（报名现场领取）；本人的人事档案托管合同书、就业报到证、毕业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户籍所在地计生部门开具的计划生育证明等原件；一寸免冠照片4张；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在编工作人员还需持现在工作单位及主管部门签署同意报考意见的证明材料原件。
3、资格审查

(1)报考人员按招考职位要求条件进行报名，每人限报一个职位。

(2)成立由县委组织部、纪委（监察局）、人保局、编委办、教育局、计生等部门组成的招聘考试资格审查小组，对报考对象进行资格审查。由县委组织部牵头组织，组织、人保、编制部门共同负责报考职位专业的审查。人保部门负责人事档案托管合同书或就业报到证的审查和报名资料的收集汇总；教育部门负责学历和单位证明（报考人员现工作单位）的审查；计生部门负责计划生育情况的审查；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年龄的审查和资格审查全过程的监督。凡发现考生与报考条件不符，有弄虚作假或请人代考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其本次考试招聘资格及此后三年的人事招聘报考资格。

(3)开考比例。每个职位经资格审查合格参加笔试的人数与该职位公开招聘名额的比例一般不低于3:1，少数职位因特殊需要，经县招聘领导小组决定，可低于该比例，否则该职位不予开考。

(4)经招聘考试资格审查小组审核后，符合报考要求的人员按标准缴纳报考费并领取《准考证》。

（三）考试

考试分面试和笔试。按先面试后笔试程序进行， 具体安排如下：

1、面试

（1）讲解员面试

面试时间：2011年12月16日上午8:30集中，9:00开始，

面试地点：长征源艺术中心
面试内容：进行结构化面试（含形象气质，普通话、嗓音条件，现场问答，才艺表演），满分100分。

（2）播音员面试

面试时间：2011年12月18日上午8:30集中，9:00开始，

面试地点：县广播电影电视新闻中心
面试内容：进行结构化面试（含普通话测试、播音主持、才艺展示），满分100分。

（3）体育教练员面试

面试时间：2011年12月20日上午8:30集中，9:00开始，

面试地点：县体育馆
面试内容进行结构化面试（含现场问答、专业技能展示、比赛现场点评），满分100分。

2、笔试入闱
面试成绩60分以上，按计划招聘名额1：3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笔试人员名单（最后一名成绩并列者一并列入），12月21日在于都人民政府网、江西于都人才热线公示笔试人员名单。未按规定时间参加统一组织的笔试，视为自动放弃录用资格。

3、笔试

笔试时间：12月23日上午9:00—10:30，
笔试地点：于都县就业局7楼教室
笔试内容

讲解员笔试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两科，分值为100分。专业知识为中共党史、中央苏区史、讲解旅游知识及文字写作能力。
播音员笔试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两科，分值为100分。专业知识为文学、历史、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业务。
体育教练员笔试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两科，分值为100分。专业知识为中国体育发展史、体育法律法规、体育教学、训练及竞赛。               
4、成绩公示

考生面试、笔试结束后，按面试占60%，笔试占40%的比例，计算总成绩（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并于12月24日在于都人民政府网、江西于都人才热线公示。

5、查分

12月25日下午3：00—5:30为笔试成绩查分时间，需查分者携带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楼人事考试中心按照规定程序查分。

（四）体检

1、确定对象。根据该职位计划招聘名额按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等额确定体检人员。若报考同一职位的考生成绩并列，则优先确定学历层次高的考生为体检对象。若与入闱最后一名成绩并列者的学历相同，再通过第二次笔试的办法确定。

2、公示公告。2011年12月26日在规定网站公示体检对象，同时，公告体检时间和地点等有关事项，并不再另行通知。

3、 体检要求。体检对象持准考证、身份证和与准考证同底1寸照片1张，于12月28日上午8时以前空腹到县人民医院参加体检，体检项目和体检标准参照《人社部、卫生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通知》（国人社部发[2010]19号）执行。若因体检不合格或不按规定时间参加体检等原因而出现的空缺职位，则按招聘单位、职位专业及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若出现与入闱最后一名成绩并列者，按同上办法处理。

（五）政审

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监察局、用人单位于2012年1月12前对体检合格对象进行政审考核。因政审考核不合格、应聘者自愿放弃或者不按规定时间提交政审材料等原因而造成的职位空缺，按照报考人员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参加体检和政审。拟聘用人员名单在于都人民政府网（www.yudu.gov.cn）、江西于都人才热线（www.ydrsld.com）等规定网站公示。

四、聘用管理

根据考试成绩、体检和政审考核结果，经县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审核确定拟聘用人员，报县政府批复同意后，按规定办理选调和聘用手续。招聘人员实行聘用制和人事代理，纳入编制管理。且从办理聘用手续之日起，如未达到最低服务年限，不得办理相关调动手续。

非在职新招聘人员实行试用期半年，期满考核合格后办理转正定级，试用不合格者取消聘用资格。

五、工作要求

1、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实行公开报名、统一考试、择优聘用。

2、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圆满完成招聘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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